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审批表
	审查事项
	稿件/材料名称：

	
	内容简介：

	材料用途
	□新闻宣传  □对外发表  □外报  □会议演讲  □制作展品 
[bookmark: _GoBack]□互联网信息公开  □其它______

	发布地点
（网站、期刊、媒体等）
	
	材料数量
	_____页_____幅图_____个表
_____时长  其它____

	作者信息
（如人数较多可加页后附）
	姓名
	
	涉密人员
	是□  否□
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承办人意见
	
相关材料不含有国家秘密信息及其他敏感信息，无意识形态问题，可公开。

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
	
相关材料不含有国家秘密信息及其他敏感信息，无意识形态问题，可公开。
（注：负责人为系、所、中心负责人或课题组负责人、分管科研副院长）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院（部）、职能部门意见
	
相关材料不含有国家秘密信息及其他敏感信息，无意识形态问题，可公开。
（注：不涉及涉密人员和科研事项相关的信息公开，由单位负责人终审。）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月  日

	科技发展处
审查意见
	   相关材料不含有国家秘密信息及其他敏感信息，可公开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年  月  日

	法定定密责任人审批意见
	（仅对科技发展处提交的不明确事项进行审批）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党委宣传部
意见
	
相关管理程序已履行并备案。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
1.对外发表论文、专著、申报评审、会议演讲、展览图册、电视片以及新闻宣传均需经过保密审批审查。
2.与涉密人员和科研事项相关的信息公开，须提交科技发展处审查；送交时，本表一式两份，申请单位、科技发展处各存一份，存档时均附待审材料；如需在媒体公开宣传，此表应为一式三份，其中一份交宣传部备案。
3.其他不需要科技处审核的，由单位负责人填写终审意见后由申请单位存档，同时留存待审材料。

